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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  

行政院六十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台六十八內字第一一五八七號函頒  

行政院七十一年十一月二日台七十一內字第一八四五○號函修正第六條  

行政院八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台八十二研綜字第一五二五號函修正第三條  

行政院八十五年一月十七日台八十五內字第○一六六一號令修正  

行政院八十八年十月六日台八十八內字第三六七四一號令修正第三條、第四條條文  

行政院八十九年七月十二日台八十九內字第二○九五八號令修正第三條條文 

行政院九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院臺內字第○九三○○一四六九八號令修正第七條條文  

 

第一條 本規程依都市計畫法第七十四條第二項之規定訂定之。  

 內政部、各級地方政府及鄉（鎮、市）公所都市計畫委員會，其組設依本

規程之規定。  

第二條 都市計畫委員會之職掌如左：  

一、 關於都市計畫擬定變更之審議事項。  

二、 關於舊市區更新計畫之審議事項。  

三、 關於新市區建設計畫之審議事項。  

四、 關於都市計畫申請或建議案件之審議事項。  

五、 關於私人或團體投資辦理都市計畫事業之審議事項。  

六、 現行都市計畫實際施行情形及實施都市計畫財務之研究建議。  

七、 都市計畫現行法令之檢討建議。  

八、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取得及多標使用之研究建議。  

九、 其他有關都市計畫之交議及研究建議事項。  

第三條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置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各一人，委員二十

人至三十人。  

 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置主任委員及副主

任委員各一人，委員十二人至二十人。  

 都市計畫委員會所需工作人員，由各該機關主管都市計畫作業單位派員兼

任之。但直轄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得視業務實際需要，置專任人員；其編

制表，由直轄市政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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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都市計畫委員會主任委員，由內政部、各級地方政府或鄉（鎮、市）

公所首長分別兼任；其在直轄市、縣（市）政府，並得指派副首長或主管

業務機關首長擔任之。  

 都市計畫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由主任委員就委員中指派一人擔任之。  

 都市計畫委員會委員，由內政部、各級地方政府或鄉（鎮、市）公所首長

分別就左列人員派聘之：  

一、 主管業務機關首長或單位主管。  

二、 有關業務機關首長或單位主管或代表。  

三、 具有專門學術經驗之專家。  

四、 熱心公益人士。  

 依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派聘之委員，總和不得超過委員總人數二分之一。

但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不在此限。  

 內政部及直轄市政府依第三項第三款派聘之委員，應具備都市計畫、都市

設計、景觀、建築或交通之專門學術經驗。  

 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應有熱心公益人士二人擔任委員。  

第五條 都市計畫委員會委員不得同時擔任上下兩級都市計畫委員會之委

員。  

第六條 都市計畫委員會委員任期為一年，期滿得續聘之。但依第四條第三

項第三款或第四款派聘之委員，續聘以三次為限。  

 依第四條第三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派聘之委員，於任期內職務異動時，得改

聘之。  

 依第四條第三項第三款及第四款派聘之委員，每次改聘不得超過該等委員

人數二分之一。  

第七條 都市計畫委員會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並為會議主席，主任委員不

克出席會議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主席，副主任委員亦不克出席者，由出

席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主席。  

 都市計畫委員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第四條第三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

委員，因故不能親自出席時，得指派代表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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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指派之代表列入出席人數，並參與會議發言及表決。  

第八條 都市計畫委員會應於開會前三日將議事日程及有關資料送達各委

員，但緊急性之臨時會議不在此限。  

第九條 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及討論之案件，應依會議方式進行，非有過半

數以上委員之出席不得開會，並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可否

同數時，由主席裁決。  

第十條 都市計畫委員會開會時，得允許與案情有關之公民或團體代表列席

說明，並於說明完畢後退席。  

第十一條 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都市計畫時，與有利害關係之委員應自行迴

避。  

第十二條 都市計畫委員會得推派委員或調派業務有關人員就都市計畫有關

事項實地調查，並研擬意見，提供會議討論及審議之參考。  

 前項實地調查及意見之研擬，必要時，得由主任委員於會議前，分請有關

委員或調派業務有關人員為之，並得聘請其他專家參與。  

第十三條 都市計畫委員會為審議都市計畫案，得視實際需要，就計畫之種

類及性質，議定相關審議事項及處理原則，作為各該都市計畫委員會委員

審議之參考。  

第十四條 都市計畫委員會所需之經費，應於所屬之各級政府或機關年度預

算中編列之。  

第十五條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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